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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神语联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 

第三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中证天通[2020]证审字第 0400035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接受委托，

对传神语联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神语联”或“公司”）2019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7 年度的财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并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出具了中证天通（2020）证审字第 0400029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我们于 2020 年 7 月 8 日收到了由传神语联转来的贵所《关于传神语联网网

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

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2020]42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按照问询函的

要求和公司的相关说明，基于我们已执行的审计工作，我们对问询函涉及会计

师发表意见的相关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回复如下。 

 

 本回复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财务报表口

径的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本回复中部分合计数与各

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存在差异，这些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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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研发支出资本化 

根据申报及回复材料：（1）发行人报告期各期研发支出金额分别为 3,474.61

万元、5,258.92 万元、5,844.38 万元，其中资本化金额分别为 2,867.06 万元、

3,446.72 万元、3,874.29 万元，比例分别为 82.51%、65.54%和 66.29%；研发支

出资本化事项对发行人报告期各期净利润的综合影响金额分别为 2,660.04 万元、

2,759.74 万元、2,607.18 万元，占报告期各期净利润的比值分别为 49.79%、

50.95%、56.86%。（2）发行人报告期内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人工译员产能，机器

翻译产能、人机共译以及 Twinslator 对主营业务收入的贡献较低。报告期各期机器

翻译产能贡献的收入分别为 0 万元、430.19 万元、456.81 万元，人机共译贡献的

收入分别为 0 万元、1,565.12 万元、1,739.64 万元，Twinslator 项目于 2019 年末

完成研发，报告期内尚未用于业务服务，无相关营业收入。发行人报告期内收入主

要由线下业务贡献，报告期各期线上业务收入分别为 1,486.62 万元、1,808.60 万

元、1,898.55 万元，营业收入占比为 4.90%、5.10、5.05%。（3）发行人报告期内

研发支出资本化涉及 24 个项目，资本化金额总计 10,188.08 万元：Twinslator、版

权交易系统、订单处理中台业务系统、机翻矩阵智能选择系统、基于区块链的多语

内容分享系统、聚会同传、一号通项目、语联网中心业务智能运营管理平台、桌面

级语音加密多语服务系统、垂直行业机器翻译引擎、多场景翻译能力输出应用、机

器翻译融合平台、跨境产品发布系统、企业翻译系统、信息收集及处理系统、译员

知识资产及信用系统、影视译制应用、笔译业务系统 2.0、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

2.0、多语信息智能辅助处理系统、接入设备支撑系统 1.0、口译业务系统 1.0、人

机学习智能翻译系统 1.0、协调工作平台 3.0。（4）发行人将软件设计阶段作为研

发支出资本化的时点，但相关项目在软件设计阶段对于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条件是否

均已满足，发行人未能提供具有说服力的客观性外部支持证据。（5）发行人公司报

告期内自主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累计申请专利数量 128 件，未获得授权的专利比例

为 88.28%；报告期各期末自主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相关项目涉及软件著作权登记

数量分别为 25 件、46 件和 74 件，未登记的软件著作权比例分别为 56.00%、

39.13%和 32.43%。发行人在申报及首轮问询回复中将内部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按

其知识产权类型分别确认为专利和软件，在二轮问询回复中改按软件列示。（6）研

发形成的无形资产大部分无法明确受益对象，后期分摊计入管理费用。发行人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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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成法测算研发支出资本化相关无形资产的实际价值，关于技术分成率指标计

算的参数选取具有较强的主观性。（7）发行人关于自身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处理

与可比公司是否不存在重大差异的解释不充分。 

请发行人结合上述（2）-(7)以及报告期内研发支出资本化项目在具体业务中的

实际有用性、未取得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的研发项目是技术还是软件、是否符合无形

资产的定义等方面的情况，说明报告期内相关项目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合理性，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说明 

1、研发支出资本化事项的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1）调整原因说明 

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

资产》的具体规定，参照同行业上市公司以及科创板上市公司关于研发支出资本化

一般做法，对报告期研发项目研发支出资本化事项进一步作出审慎判断，具体如下： 

一是进一步对研发项目的有用性及经济利益流入的确定性作出更为谨慎的判断。

报告期，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的研发项目均系围绕语联网平台优化而开展，并形成

提升通用基础能力的成果。上述研发项目形成的研究成果，现阶段主要供内部使用，

有用性主要是通过提高效率、节约成本来实现，内部证据虽能够证明其有用性，但

具有说服力的客观性外部证据相对薄弱，且该类研发项目研发成果经济利益贡献难

以准确量化。少量研发成果虽能够直接向客户销售实现经济利益流入，但尚未形成

规模，实际经济利益流入仍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二是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以及科创板上市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条件更为严格，

会计处理更为稳健、谨慎。科创板上市公司中，仅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

域的少数企业在申报报告期存在研发支出资本化情形。公司所处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领域科创板上市公司以及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科大讯飞、拓尔思总体上研发支出资

本化认定条件更为严格，资本化比例较低，公司原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较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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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对各期经营成果影响较大，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存在一定差异。 

基于上述原因，为进一步体现谨慎性原则，更加客观、稳健、真实地反映经营

成果，公司对报告期 24 个研发支出资本化的研发项目全部予以费用化调整，并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

对报告期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系因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研

发支出资本化事项作出更为稳健、谨慎的判断，并非因会计基础薄弱、内控缺失所

致。公司已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议案，批准了上述会计调整事项。 

（2）调整前的会计处理方式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公司管理层根据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

产》中相关规定的理解，对按照《语联网研究院管理和运行机制》、《研发项目成本

管理制度》等研发制度实施研发支出管理的 24 个研发项目的研发支出进行资本化

会计处理。报告期各期研发支出金额分别为 3,474.61 万元、5,258.92 万元和

5,844.38 万元，其中，资本化金额分别为 2,867.06 万元、3,446.72 万元和

3,874.29 万元。 

（3）调整后的会计处理方式 

根据公司 2020 年 7 月 24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议案，公司对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各期原资本化研发

项目发生的研发支出全部做费用化处理，并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 

2、调整内容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情况 

（1）前述会计调整涉及列报调整的事项说明 

报告期各期，本次调整的相关研发项目之研发支出的会计处理方法为：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受影响的主

要会计科目 

研发费用、开发支出、无形资产、营

业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所得

税费用 

研发费用、所得税费用 

影响说明 

调整前，资本化研发项目对会计科目

的影响如下： 

公司研发支出通过开发支出科目进行

归集。软件设计阶段之前发生的研发

支出，属于研究阶段支出，于发生时

调整后，报告期内公司相关研发项目

的研发支出均做费用化处理，相关研

发支出计入当期损益（“研发费

用”），通过影响利润总额，进一步

对“所得税费用”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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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计入当期损益（“研发费用”）；软

件设计阶段及之后发生的研发支出，

属于开发阶段支出，计入开发支出科

目。研发项目满足《企业会计准则》5

项开发支出资本化条件的，在项目开

发完成并取得《结项报告》后，相应

的开发支出确认为无形资产； 

资本化项目形成的无形资产的摊销金

额根据受益对象，相应计入“营业成

本”、“管理费用”、“销售费

用”； 

上述事项通过影响利润总额，进一步

对“所得税费用”产生影响。 

（2）调整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①对 2019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万元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数 

存货 563.13 516.46 -46.67 

其他流动资产 324.28 1,078.49 754.21 

无形资产 11,996.13 3,515.90 -8,480.22 

资产总计 66,414.28 58,641.59 -7,772.69 

应交税费 1,105.09 985.37 -119.72 

负债合计 20,976.42 20,856.71 -119.72 

盈余公积 157.22 69.27 -87.94 

未分配利润 9,871.77 2,306.75 -7,565.0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5,200.85 37,547.88 -7,652.97 

所有者权益合计 45,437.86 37,784.89 -7,652.97 

营业成本 19,657.66 19,300.82 -356.84 

销售费用 5,174.26 4,918.98 -255.27 

管理费用 5,094.63 4,736.26 -358.37 

研发费用 1,970.10 5,725.59 3,755.50 

所得税费用 665.35 62.01 -603.34 

净利润 4,529.86 2,348.19 -2,181.6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20.17 2,538.50 -2,181.6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4,081.80 15,309.62 1,227.8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0,211.43 12,256.96 2,0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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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数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946.25 5,261.67 315.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17.76 228.99 -3,588.7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6,760.59 3,171.82 -3,588.7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56.95 -3,368.18 3,588.77 

②对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万元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数 

存货 961.13 821.21 -139.92 

其他流动资产 295.28 295.28 - 

无形资产 7,126.71 1,524.75 -5,601.96 

资产总计 62,385.51 56,643.62 -5,741.88 

应交税费 2,398.30 2,127.72 -270.58 

负债合计 21,655.60 21,385.01 -270.58 

盈余公积 - - - 

未分配利润 5,023.37 -447.93 -5,471.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0,220.82 34,749.52 -5,471.30 

所有者权益合计 40,729.91 35,258.61 -5,471.30 

营业成本 17,432.70 17,277.20 -155.50 

销售费用 5,377.13 5,371.78 -5.35 

管理费用 4,798.76 4,772.71 -26.05 

研发费用 1,812.20 4,980.93 3,168.73 

所得税费用 222.04 109.55 -112.49 

净利润 5,442.17 2,572.83 -2,869.3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45.93 2,576.59 -2,869.3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3,088.15 14,552.23 1,464.0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1,211.68 12,813.29 1,601.6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046.41 6,413.77 367.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19.45 -10,252.51 -3,433.0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127.53 1,694.47 -3,433.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32.93 -2,499.88 3,433.05 

③对 2017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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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数 

存货 202.96 202.96 - 

其他流动资产 7.38 7.38 - 

无形资产 3,957.00 1,196.95 -2,760.05 

资产总计 37,443.87 34,683.82 -2,760.05 

应交税费 1,631.41 1,473.32 -158.09 

负债合计 12,484.76 12,326.67 -158.09 

盈余公积 - - - 

未分配利润 -422.56 -3,024.52 -2,601.9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4,846.26 22,244.30 -2,601.9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4,959.11 22,357.15 -2,601.96 

营业成本 14,391.61 14,391.61 - 

销售费用 5,168.93 5,168.93 - 

管理费用 4,753.17 4,753.17 - 

研发费用 607.55 3,367.60 2,760.05 

所得税费用 148.39 -9.70 -158.09 

净利润 5,324.56 2,722.59 -2,601.9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10.33 2,908.36 -2,601.9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0,748.52 11,178.84 430.3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265.21 11,382.08 2,116.8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030.77 5,307.20 276.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32.01 -4,455.63 -2,823.6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565.01 741.39 -2,823.6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65.01 -1,341.39 2,823.62 

上述事项调整后，报告期各期末的净资产变动金额分别为-2,601.96 万元、-

5,471.30 万元和-7,652.97 万元；报告期各期的净利润变动金额分别为-2,601.96 万

元、-2,869.34 万元和-2,181.67 万元；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变动

金额分别为-2,823.62 万元、-3,433.05 万元和-3,588.77 万元；投资活动产生现金

流量净额变动金额分别为 2,823.62 万元、3,433.05 万元和 3,588.77 万元。 

3、本次调整不构成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及相关内控方面不符合发行条件的情

形 



传神语联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轮审核问询函回复 

8-2-7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系因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研发支出资本化事项作出更为稳

健、谨慎的判断，并非因会计基础薄弱、内控缺失所致，不构成在会计基础工作规

范及相关内控方面不符合发行条件的情形，具体如下： 

（1）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有效运行 

公司设立了独立的财务部门，会计岗位设置合理，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具有较为规范、完善的财务核算制度，相关的内部控制措施健全、未发生重大变化

且在报告期内得到一贯执行。针对研发活动，公司建立了有效的内控制度并有效运

行，制定了《语联网研究院管理和运行机制》、《研发项目成本管理制度》等研发活

动管理及研发财务核算制度，针对研发流程关键节点审批、研发项目独立核算、费

用审批与归集、研发过程文档及原始凭证完整性等主要控制点设计了合理的控制活

动并严格执行，为相关会计核算提供了良好保障。中证天通审核了本公司内部控制

及执行情况，并出具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中证天通【2020】证审字第

0400010 号），亦确认公司不存在会计基础工作薄弱和内控缺陷等情况。 

（2）本次会计调整未新增必要的原始资料 

公司研发项目中的所有工作成果都以文档方式记录，财务部及时收集、梳理并

复核研发支出核算相关资料等原始凭证。公司研发支出的会计核算一贯采用立项审

批表、项目计划评审报告、需求评审报告、研究成果报告、结项报告等研发项目流

程文档和研发支出核算资料作为主要原始资料，该等资料在会计调整前后未发生变

化。在首次申报时，公司已将研发项目流程文档、研发支出核算相关的资料等所有

必要原始资料充分提供给中介机构进行核查。 

（3）本次会计调整不属于滥用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的行为 

本次会计调整主要系公司管理层基于对报告期内各资本化项目研发成果产生经

济利益的方式做出更为审慎的判断，采取更为稳健的会计处理方式而进行的调整所

致，并已经董事会批准进行追溯调整，不涉及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变更，不存在连

续、反复地自行变更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的情形，不属于滥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的行为。 

（4）本次会计调整不属于恶意隐瞒或舞弊进行盈余操纵的行为 

针对报告期内研发支出资本化事项，公司不存在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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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重要信息的情况，不存在操纵、伪造或篡改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的情

形，不属于恶意隐瞒或舞弊进行盈余操纵的行为。 

（5）本次会计调整已取得公司董事会审批，公司已就会计处理调整事项在招

股说明书中作了恰当的披露。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对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处理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调整后公司研发支出会

计处理更为稳健，充分体现了谨慎性原则，不构成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及相关内控

方面不符合发行条件的情形。 

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上述问题，会计师采取的核查程序如下： 

1、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了解本次调整事项的调整依据、调整的时间及范围、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相关内部控制制度以及执行情况； 

2、查阅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研发支出资本化、无形资产确认等相关规定，并

与公司的实际执行情况进行比较确认公司的实际执行情况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3、核查公司研发项目的研发项目流程文档和研发支出核算资料等原始资料的

充分性以及是否发生变化； 

4、核查各资本化研发项目成果的实际应用情况与经济利益流入情况； 

5、查阅、比较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科创板上市公司关于研发支出资本化的

会计处理情况，对比各公司资本化金额、比例及对当期利润的影响情况等； 

6、核查公司关于本次会计调整的说明以及必要审批程序的履行情况； 

7、复核公司本次会计调整的账务处理； 

8、核查公司本次会计调整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

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

（二）》的相关规定； 

9、核查公司本次会计调整是否在招股书明书中作了恰当的披露。 

经核查，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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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系因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研发支出资本化事项作出更

为稳健、谨慎的判断，并非因会计基础薄弱、内控缺失所致。本次会计处理调整充

分遵循谨慎性原则，调整后的财务报表相关信息能够更加客观、稳健、真实地反映

经营成果，更加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公司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有效运行。公司设立了

独立的财务部门，会计岗位设置合理，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较为规范、

完善的财务核算制度，相关的内部控制措施健全、未发生重大变化且在报告期内得

到一贯执行。 

3、本次会计调整未新增必要的原始资料，不存在审计疏漏。公司研发项目中

的所有工作成果都以文档方式记录，财务部及时收集、梳理并复核研发支出核算相

关资料等原始凭证。公司研发支出的会计核算一贯采用立项审批表、项目计划评审

报告、需求评审报告、研究成果报告、结项报告等研发项目流程文档和研发支出核

算资料作为主要原始资料，该等资料在会计调整前后未发生变化，不存在必要的原

始资料无法取得的情况。公司在首次申报时，已将研发项目流程文档、研发支出核

算相关的资料等所有必要原始资料充分提供给中介机构进行核查，不存在审计疏漏。 

4、本次会计调整不属于滥用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的行为。本次会计调整主要

系公司管理层基于对报告期内各资本化项目研发成果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作出更为

审慎的判断，采取更为稳健的会计处理方式而进行的调整所致，并已经董事会批准

进行追溯调整，不涉及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变更，不存在连续、反复地自行变更会

计政策或会计估计的情形，不属于滥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行为。 

5、本次会计调整不属于恶意隐瞒或舞弊进行盈余操纵的行为。针对报告期内

研发支出资本化事项，公司不存在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其他重要信息的情况，

不存在操纵、伪造或篡改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的情形，不属于恶意隐瞒

或舞弊进行盈余操纵的行为。 

6、公司已就上述会计调整在招股说明书中作了恰当的披露。 

综上所述，公司基于对资本化项目研发成果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作出更为审慎

的判断以及参照同行业上市公司一般做法，对报告期研发支出资本化处理进行会计

调整，充分遵循了谨慎性原则。调整后相关财务信息能够更加客观、稳健、真实地



传神语联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轮审核问询函回复 

8-2-10  

反映经营成果，更加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且前述追溯调整信息已恰当披

露。公司自始不存在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者其他重要信息，不存在滥用会

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不存在操纵、伪造或篡改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的

情形；公司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有效运行，亦不存在会计

基础工作薄弱和内控缺失的情形，故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

审核问答（二）》规定的不符合发行条件的情形。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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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传神语联网

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版上市申请文件第三轮问询函的

回复》之签章页）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 北京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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